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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08 年 3 月 10 日至 14 日，维也纳 

 

 

报告草稿 
 
报告员：Nicola Rosenblum（澳大利亚） 
 
会议安排和行政事项 
 

A. 会议开幕和会期 
 
1. 麻醉药品委员会于 2008 年 3 月 10 日至 14 日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五十一届会
议。麻委会主席宣布会议开幕。在会议开幕式上向麻委会作了发言的有麻委会
主席、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以及巴基斯坦代表（代表 77 国
集团成员和中国）、苏丹代表（代表非洲国家组）和阿根廷代表（代表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国家组）及斯洛文尼亚观察员（代表欧洲联盟）。会上发言的还有
阿富汗禁毒部长、阿根廷司法、安全和人权部长、古巴司法部长、几内亚比绍
司法部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顾问兼药物管制总部秘书长、意大利社会团
结部长、秘鲁发展和无毒品生活全国委员会主席兼执行主任、玻利维亚外交和
宗教事务部副部长以及美国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副主任也作了发言。乌克
兰代表代表古阿姆集团（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也作了发
言。 
 

B. 出席情况 
 
2. 出席本届会议的有麻委会[…]个成员国的代表（有[…]个成员国未派代表出
席）。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和非会员国的观察员、联合国系统组织的代表以及政
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观察员也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名单载于本
报告附件一。 
 



 

2  
 

E/CN.7/2008/L.1  

C.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 1999 年 7 月 28 日第 1999/30 号决议第一节中决定，
自 2000 年起，麻委会应在其当届会议结束时选出其下届会议的主席团，并鼓励
其在筹备麻委会常会和闭会期间的非正式会议中发挥更为积极作用，以便使麻
委会可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毒品问题方案提供不间断的有效政策
指导。 

4. 依照上述决定，并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5 条，麻
委会在 2007 年 11 月 27 日其第五十一届会议续会结束之后，举行了第五十一届
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的唯一目的是选举本届会议的主席、三名副主席和报
告员。在这次会议上，麻委会选出了第五十一届会议的主席及第一和第二副主
席。之后，在 2008 年 3 月 3 日举行的闭会期间会议上，麻委会获悉了被指定担
任主席团报告员的主席团成员。 

5. 麻委会在 3 月 10 日第 1286 次会议上核可了任命的报告员和当选的第三副
主席。 

6. 麻委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团成员如下： 
 
职务 区域组 当选主席团成员 

主席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 Eugenio María Curia 
（阿根廷） 

第一副主席 非洲国家组 Omar Zniber 
（摩洛哥） 

第二副主席 亚洲国家组 Shahbaz 
（巴基斯坦） 

第三副主席 东欧国家组 Victor Postolachi 
（摩尔多瓦） 

报告员 西欧及其他国家组 Nicola Rosenblum 
（澳大利亚） 

7. 设立了一个由五个区域组各自的主席（阿根廷、爱沙尼亚、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苏丹和瑞典的代表）以及巴基斯坦代表（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和斯洛
文尼亚代表（代表欧洲联盟）组成的小组，协助麻委会主席处理组织事项。该
小组连同当选的主席团成员共同构成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1 年 6 月 21 日第
1991/39 号决议中所设想的扩大主席团。在麻委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期间，扩大主
席团于 2008 年 3 月[…]日和[…]日举行了会议，审议与工作安排有关的事项。 
 

D.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8. 在 2008 年 3 月 10 日第 1286 次会议上，麻委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其
临时议程（E/CN.7/2008/1），该临时议程系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7 年 7 月
25 日第 2007/242 号决定，由麻委会闭会期间会议最后商定而成。该议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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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规范职能部分 
 
3. 关于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后续行动的主题辩论：一般概况和各国政

府在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所规定的 2003 年

和 2008 年目标和指标方面的进展情况。 

4. 减少毒品需求： 

(a) 《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行动计划》； 

(b) 药物滥用的世界形势。 

5. 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 

(a) 毒品贩运的世界形势和麻委会各附属机构采取的行动； 

(b)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促进司法合作的措施（引渡、司法协助、控制下交付、海上

贩运和包括培训在内的执法合作）； 

㈡ 打击洗钱活动； 

㈢ 《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

划》。 

6.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a) 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 

(b)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c)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采取措施，防止非法制造、进口、出口、贩运、分销和转移

用以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 

㈡ 《打击苯丙胺类兴奋剂及其前体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行

动计划》； 

(d) 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有关的其他事项。 
 
业务职能部分 
 
7. 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问题方案的政策指示。 

8. 加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问题方案和麻醉药品委员会作

为其理事机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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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行政和预算问题。 

* * * 

10. 麻委会第五十二届会议高级别部分的筹备工作： 

(a) 主题重点、形式和安排； 

(b) 预期成果。 

11. 麻委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 

12. 其他事项。 

13. 通过麻委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报告。 
 
 


